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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玲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和顺松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2024 年 10 月，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我省 2024—2028 年重

点实施的抽水蓄能项目共 9 个，装机 1130 万千瓦，加上 1 个已

投产（120 万千瓦）、4 个在建（510 万千瓦）、2 个已核准未开

工（260 万千瓦）项目，总计 16 个项目，规模达 2020 万千瓦，

满足 2035 年我省抽水蓄能需求。

为确保完成我省 2035 年抽水蓄能需求目标，提前布局谋划

2040 年抽水蓄能项目需求，我们优选了包括和顺松烟 120 万千

瓦项目在内的一批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储备项目上报国家能

源局，争取列为国家中长期规划储备项目。同时，我局按月调度

已纳规重点实施项目的建设进展，对因不可抗力或进度严重滞后

的项目，按照“框定总量、提高质量、优中选优、有进有出、动

态调整”原则，及时优化重点实施项目清单。对已纳规重点实施

项目确实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适时从储备项目中择优补选替代。

希望和顺县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职能，指导项目单位合理避让



相关敏感性因素，确保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符合自然资源、

环保、林草、水利等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要求，做好纳规前期准

备工作。

感谢您对我省能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的建议我们也会在

今后工作中继续予以关注。

山西省能源局

2025 年 5 月 16 日


